
附件一 

情緒行為障礙鑑定流程 

一、指長期情緒或行為表現顯著異常，嚴重影響學校適應者；其障礙非因智能、感官或健康等因素

直接造成之結果。前項情緒行為障礙之症狀，包括精神性疾患、情感性疾患、畏懼性疾患、焦

慮性疾患、注意力缺陷過動症、或有其他持續性之情緒或行為問題者。第一項所定情緒行為障 

    礙，其鑑定基準依下列各款規定： 

(一)情緒或行為表現顯著異於其同年齡或社會文化之常態者，得參考精神科醫師之診斷認定之。 

(二)除學校外，在家庭、社區、社會或任一情境中顯現適應困難。 

(三)在學業、社會、人際、生活等適應有顯著困難，且經評估後確定一般教育所提供之介入， 

    仍難獲得有效改善。 

二、綜合研判是否符合情緒行為障礙鑑定標準及其需要之相關特教服務需求 

 

 

學校 

進行相關資料蒐集 

醫療史(檢附兒童心智科、精神科就醫診斷證明、身障證明)、成長

資料有無特殊情形、家庭支持、文化表現、學習困難、聯絡簿及週

記相關資料 

     導師進行初級輔導、班級經營策略調整 

   (參考表件：桃園市國民中小學疑似情緒行為障礙轉介前輔導紀錄表) 

         

     有效：持續初級輔導                                                 無效 

 

   持續二級輔導       有效 

 

                                                                       無效 

        篩檢通過、且無其他困難 

                       

 

                                                                         無效                                                                                                                                          

依期程送特教鑑定 

1. 選用智力測驗→確認智力正常 

   (1)魏氏兒童智力測驗              

2. 情障相關適應量表 

   (1)注意力缺陷/過動障礙測驗 ADHDT       (３)電腦化注意力診斷測驗（選用） 

(2)學生適應調查表(家長版)(教師版)      (４)學生行為評量表(家長版)(教師版) 

3.質性資料蒐集：含教室觀察(２堂課以上)、訪談(家長、教師)、相關資料搜集 

                                                

                不符合鑑定標準                                     符合鑑定標準 

                             

 

 有需求                      無需求 

                                 

 初判為非特教生 
結案或送分區會議/綜合研判 

研判是否有 

其他特教需求 

初判為情緒行為障礙 

(註明精神性、情感性、畏懼性、焦慮性疾患、ADHD) 

發現：個案情緒行為問題 

參考其他障別流程 

進入二級輔導介入：六個月以上 

(專兼輔、認輔教師且非個案導師) 

進行初篩： 

情緒障礙量表、問題行為篩選量表 

有學業問題加做成就測驗 

複查心評複查 


